
水表组安装合同（荷城片区）

报装人（或单位）： （下称甲方）

承包单位： 佛山市高明佛水供水有限公司 （下称乙方）

项目名称： 给水水表组安装项目

工程地址： 报装编号：

建设单位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

甲方委托乙方负责本项目的安装工作，为确保该项目的顺利进行，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及有关的规定，结合本项目的具体情况，签订本合同。

一、项目价款、结算方式及支付方式

1、经甲乙双方确认，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人民币 元，预算编号： ，此预

算金额作为合同暂定价。

2、本项目采用□固定综合单价方式，按现场实际完成并经甲乙双方确认的工程量进行结算。

3、在乙方进场安装前，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 元（含税）项目预付款，乙方向甲方开

具有效的收款收据，甲方应妥善保管预付款收据，结算时需要收回原件。项目完工验收合格后，甲乙双方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甲方向乙方支付余下结算项目款（或乙方向甲方退回剩余结算工程款）并交回预付款的

收据原件（或通过联系人邮箱发送附有结算情况说明的收据扫描件）,乙方将项目移交给甲方使用。乙方按结

算价向甲方开具有效的增值税发票（税率 9 %）。甲方联系人登记的邮箱、短信可作为预算书、结算书、收据、

发票等资料的发送途径。

4、甲方要求乙方提供增值税发票类型为：□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 □电子增值税专用发票（将通过短信形式

推送，接收信息的手机号码为： ） / □纸质增值税普通发票 □纸质增值税专用发票

甲方开票信息为如下：

公司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地址：

公司电话：

基本户银行名称：

基本户银行账号：

5、甲方项目款支付方式为：

□1、现金支付 □2、刷卡 □3、微信 □4、支付宝

□5、银行转账

乙方收据金额： 元（人民币） 户 名：佛山市高明佛水供水有限公司

开 户 银 行 ： 佛山农商行 开户账号： 8002 0000 0066 1209 9

二、安装质量标准和保修期

1、根据《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的规定及质量要求进行施工，确保安装质

量符合《广东省城市供水管理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

2、保修期：

1）本项目的供水设施质保期为壹年，自本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三、双方责任

1、甲方责任

1）甲方须协调安装时与各相关方的配合关系、协调清除管道表面沿线障碍物，及时提供施工场地，为乙

方的整个项目提供支持和配合。

2）遇地下有不可预见的特殊情况，需更改施工方案的，甲方必须协助解决。因此导致工程量及材料发生

变化的，按实际发生进行结算。



3）在注册水表前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地表和地下规定的安全保护范围内，严禁修建任何建筑物、构

筑物，敷设其它地下管线或进行其它危害供水设施的活动。

4）工程施工范围涉及的规划、市政、公路、输油管、供电、燃气、通讯等部门的报建工作和费用由甲方

负责，乙方提供协助。

2、乙方责任

1）甲方支付项目预付款后，乙方须在五个工作日内与甲方联系办理开工手续，具备安装条件的，须在五

个工作日内组织实施。

2）建立安全与质量保证体系，确保安装质量，做到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因乙方的原因发生的安全事故

由乙方承担。

3）已完工项目未交付甲方之前，若因甲方施工或提前使用而造成损坏，经甲方书面同意，由乙方负责修

复，甲方负责相关费用。

4）乙方负责组织验收，并办理通水手续。

5）建议项目做好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安全生产措施，遵守相关市容环境卫生的规定

四、违约责任

1、甲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付款时间向乙方支付安装费用，若甲方未能按合同要求支付费用的，乙方有权拆

除乙方已安装但甲方未支付工程款相应部分的工程，由此所造成的责任由甲方负责。

2、乙方必须确保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和正常使用。

五、争议解决方式

1、若发生争议，协商或调解不成时，可向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起诉。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甲方壹份、乙方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盖章） （盖章）

户 名：佛山市高明佛水供水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佛山农商行

开户账号：8002 0000 0004 2204 7


